
1

生态美学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发展

——从翻山铰子说开去
1

王 密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一项具有现实性和长远性的系统工程，“非遗”的活态传承与发展

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翻山铰子是从我国古代巴文化区域内传承发展而来的一支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舞蹈，于

2008年 6月 7日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文以生态美学为研究视角，从原始舞蹈翻山铰子的传承与发

展说开去，试图为“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寻求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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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本质上是一种世代传承和发展的活态的精神财富，“非遗”的保护和传承符合生态美学的生态整体主义原则。本

文通过生态美学和翻山铰子传承和发展的契合点切入，采用探索性研究、文献研究和信息研究等研究方法，探索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翻山铰子活态传承和发展的新思路。

一、生态美学与翻山铰子传承和发展的契合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在世界范围内，工业文明不断向生态文明转型，生态美学观作为一种超越实践论美学的崭新美学观在

中国出现。按照曾繁仁先生的观点，“生态美学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出发点，包含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生态审

美关系，是一种包含生态维度的当代存在论审美观”①2。生态美学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追求生态“整体主义原则”。“人类

中心主义”这一观念的形成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四百多年，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欧洲文

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期，针对中世纪的‘神本主义’提出‘人本主义’。而在这种‘人本主义’思想中即包含人比动物更高贵、

更高级，人是动物的造物主等‘人类中心主义’观点。”
①
但这一理论从 20 世纪中期以来受到质疑和挑战。其中，以海德格尔

和米歇尔•福柯为代表。海德格尔晚期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提出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对“人类中心主义”提

出质疑。在他的《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一文中，指出“人的肉体性存在决定了注定了他归属于自然大地。从根本上看他必与

自然万物共在，自然大地才是他真正的家园”②。1966 年，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中提到：“我们易于认为：自从人发现自

己并不处于创造的中心，并不处于空间的中间，甚至也许并非生命的顶峰和最后阶段以来，人已从自身之中解放出来了；当然，

人不再是世界王国的主人，人不再在存在的中心进行统治。”③这场哲学革命标志着“人类中心主义”已经向“生态整体主义”

的转化，人类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人类同宇宙万物同处于一个有机的整体中。

生态整体主义强调非中心化，强调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绝不把整体的一部分作为整体的中心。而生态整体主义最核心的观

点是“生态平等”，人类和宇宙万物同处于一个整体之中，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且享有同等的地位。章海荣先生认为：“生态

整体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

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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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④因此，生态整体主义是生态美学最重要的原则。

翻山铰子是从巴文化的重要代表——巴渝舞中发展演化而来的一种极具地方特色和独特性的古老舞蹈，于 2008年 6月 7日

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翻山铰子主要活跃在大巴山区的达州市和巴中市所辖的部分区、县的民间舞蹈的舞台上。

发展流传下来的翻山铰子主要用于当地人办红白事之时，由专门的铰子艺人表演的一种地方性舞蹈。因为当地的地形多山，蜿

蜒曲折，舞蹈和吹打调子都必须翻山越岭，因此得名“翻山铰子”。因此，翻山铰子的活态传承与发展与生态美学的“生态整

体主义”原则相契合。在生态美学的视野下，翻山铰子的活态传承和发展之路能为“非遗”的传承和保护开拓新的视野、提供

新的思路。

翻山铰子这一极具动感美和地方性特色的舞蹈自身具有动作往复、动态对称、节奏均衡的鲜明特点。丹纳在《艺术哲学》

中提到：“我们不应当说今日的艺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之境。事实上只是某个宗派消亡了，不可能复活；某几种艺术凋谢了，

将来的时代不会再供给它们所需要的养料。但艺术是文化的最早而且最优秀的成果，艺术的任务在于发现和表达事物的主要特

征，艺术的寿命必然和文化一样长久。”⑤3现代社会发展迅猛，交通便捷，通讯发达，翻山铰子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出

现在现实生活舞台上的次数已经日渐减少。翻山铰子作为一种艺术品，是国家非物质文化的最早而且最优秀的成果之一，理应

得到传承和保护。今天保护和发展翻山铰子的环境一定会产生新的作品，而产生的这些新的艺术的寿命必然和文化一样长久，

具有深远的价值。

二、生态美学视野下翻山铰子的传承和发展

按照王丕琢、张士闪先生的观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内含着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

化意识，承载着一个国家、民族或族群文化的生命密码。它是民众创造力的高度展现，也是体现世界文化多样性、维护民族国

家的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①20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全世界人民的生活

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给我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20 世纪

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在转型的同时也加快了体制改革的进程，对外开放和经济市场化规模扩大，国民更多转向对物质的追求，

而对物欲的无休止追求不断地侵蚀着国民的精神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每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的基因库，

被誉为‘人类精神的家园’。”②我国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民的精神家园，“非遗”所展现的是一个国家的古老智慧和文

化意识，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因此，“非遗”的传承和保护在今天显得尤其重要、尤其紧迫。

从向云驹先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解读来看，“舞蹈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并且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实践历史发展而存

在的艺术形式”
③
。舞蹈以人体为其独特的艺术手段，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阶层存在。“可以说，没有

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舞蹈一样激动着一切入类，也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舞蹈一样又表现出如此鲜明的民族特色。反映在舞蹈中

的基本节奏和形体线条的审美是各民族相似的，而一个民族和特定地区的人民特定生活动作是由他们的特定生活环境决定的。”
④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说，翻山铰子作为一种独特的民间舞蹈，不仅在古往今来的艺术大家庭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翻山铰子

和人类、和宇宙万物都同处于一个整体，对翻山铰子的传承和发展符合生态美学的整体主义原则。具体来说，翻山铳子的传承

和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传承和发展的环境原生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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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传承和发展的土壤。翻山铰子的传承和发展不仅需要创造有利

于其传承和发展的社会大环境，而且要注重其生存的原生态环境的保护。

第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协调有效的

保护工作领导机制。由文化部牵头，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级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⑤因此，翻山铰子的传承和发展需要发挥当地政府的主导作用，由政府鼓励和号召当地人民积极参与到翻山铰子的保护和传承的

相关活动中。

第二，加强对翻山铰子传承和发展的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原生态环境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传统习俗、传统技艺、传统

音乐和舞蹈生存、发展和传承的基础和土壤。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存在于不同的原生态环境之中，加强对翻山铰子原生态

环境的保护既符合生态美学的整体主义原则，也能从源头上保障翻山铰子的传承和保护。因此，政府应该鼓励当地人民在发展

经济的同时，注意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力争找到传统和现代的完美结合点。

（二）传承和发展的方式创新化

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和前进的动力，也是“非遗”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方面。“根据联合国和国务院文件，我们可以明确地

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就是民间文化。从历史上看，民间文化的保护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静态的，一种是动态的。静态的

保护，主要是对民间文化成果加以记录、收集保存。动态的保护，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长远地活下来，使之适应当代生

活的需要，成为新民俗的一个组成部分。”⑥4因此，“非遗”的传承和发展需要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相结合，两者的结合需要创

新传承和发展的方式。

第一，翻山铰子的活化利用。任何与当下的社会生活产生联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是对我们有意义的遗产。就“非遗”

本身来说，它是一种“活”的文化财产，而不是从世代继承下来的“死”的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无形性、社群性、活

态性和传承性等特点。与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形性、可见性不易被忽视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流变性，决定其饱含的文化

记忆更容易随时代迁徙而被忽略、忘却与湮没。”①因此，要注重对翻山铰子的活化利用。

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突出“活态性”。以人为本是“非遗”保护的主体要求，要加大对翻山铰子的承载者和传递者的

保护力度。其次，突出翻山铰子活化利用的“整体性”和“创新性”。在翻山铰子的原生态环境中，将翻山铰子与其他文化遗

产的传承和发展相结合，将翻山铰子的传承和发展与市场经营相结合。最后，注重活化利用的“真实性”和“科学性”。翻山

铰子的传承和发展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将翻山铰子的传承和发展引入到科学技术中去，但同时要注重保留翻山铰子原本

的面貌，不要丢失其真实性。

第二，以未来信息技术传承和发展翻山铰子。当今社会信息技术发展迅猛，非遗的传承和发展自然也不能与信息技术脱轨。

翻山铰子的传承和发展应该紧紧依靠信息技术，不断开启引领未来发展的创造性思维。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主要在

于文化与技术发展的融合。因此，翻山铰子的传承和发展应该将新一代数字影像技术、多媒体技术、人机交互技术、音像识别

与处理技术等信息科技与文化创意制作广泛融合，进一步在翻山铰子的传承和发展方面多到信息技术的创新，有效丰富翻山铰

子的传播内容，扩大翻山铰子的文化影响力。例如：采取 VR 技术、跨媒介投显集成技术、现代 CG 影像技术等为翻山铰子的传

承和发展带来新的视觉体验和沉浸体验，更有利于翻山铰子的传承和发展。

（三）传承和发展的法律法规完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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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确立的基本法规、依据和准则。

二是非物质文化保护的专门的法律法规。当前，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认识的深化，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快，

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②
中国历史悠久，其非物质文化遗产遍布于全国各个

地方。目前，国家对“非遗”的传承和发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因此，对翻山铰子的传承和发展也缺乏相关的地方性

法律法规，这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框架下来制定适应本地“非遗”传承和发展实际的相关法律法规。只有中央

和各级地方政府都致力于完善“非遗”传承和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才能让“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更有保护的屏障，才能扩大

“非遗”传承和发展的影响力，才能让古老的“非遗”文化保持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三、生态美学视野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展望

从陈华文先生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来看，“当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大致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全面的普查、收集、记录；二是进行学术上的研究；三是谋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和发展。这三个层面紧密相连

又各有侧重”③5。“非遗”的传承和发展与生态美学的整体主义原则紧密契合，“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已成为社会的一种热潮。

“非遗”的传承和发展要以政府主导，以文化精英和传承人为助力，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与的自觉性。从翻山铰子传承和发展

的方法上，能够为“非遗”传承和发展探索新的路径。

首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要注重对传承发展环境的保护。一是对社会环境的保护。“非遗”的传承和发展

需要以政府为主导，由政府带头来创造有利于“非遗”传承和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二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环境的保护。

“非遗”的传承和发展要在尽力保护其原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探寻原生态环境保护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完美契合点。

其次，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要探索新的传承方式。一是要注重非遗的活化利用。秉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重点

保护“非遗”传承人。同时，要把“非遗”的传承和发展与当下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际相融合，让“非遗”成为当代文化的一

部分，体现出“非遗”的历史性和当代性。二是要利用未来信息技术来传承和发展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未来传承

和发展需要面向新需求，开启新思维，缔造新格局。要应用 CG、人机交互、声光显投、人工智能、仿生器械等等现代技术，开

发、制造、包装以历史文化或科学文化主题为表达对象的数字化、继承性内容产品或服务等等，力求将未来信息技术与传统的

非遗文化融合，丰富“非遗”的内容，扩大“非遗”的影响力，传承和发展“非遗”的生命力。

最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要完善中央和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工作目标：“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

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我国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

得以传承和发扬。”①6因此，国家“非遗”的传承和发展需要中央和地方针对实际情况逐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才能更

好地为“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保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是一项长远的、系统性的工程，要以现实为基础，着眼于未来。“非遗”的传承和发展符合

生态美学的整体主义原则，在生态美学视野下探索“非遗”传承和发展的新思路是一种创新。传承是基础，创新是生命。在生

态美学的视野下，以翻山铰子的传承和发展的路径来探索”非遗”传承和发展的新思路，通过加强原生态环境的保护、注重非

遗的活化利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等途径来进行“非遗”的传承和发展，能够扩大“非遗”的影响力，延续“非遗”的

生命力。

                                                       
5①③陈华文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七辑》，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 35页，第 52页。

②陈华文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八辑》，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 66页。
6
①王丕琢，张士闪：《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读本》，青岛：青岛出版社，2010年，第 15须。


